
錦 和 高 中 學 生 請 假 辦 法 
105年 8月 1日公告 

106年 6月 26日主管會議通過修正 

108年 5月 20日主管會議通過修正 

110年 4月 26日主管會議通過修正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10年 11月 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130855A號令「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教育部 108年 6月 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65377B號令「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內容辦理。 

二、學生在學校授課期間，無特殊事故，不得請假。 

三、學生如確實因事、病或公假等因素不能到校上課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否則一律作曠課論。各年段學生完整之請假作業，應含括事前請(報)准、事

後銷假等原則，並應檢具報准的佐證資料。凡未能事前請准，事後欲逕予辦

理缺曠期間之銷假作業者，一律視同無故缺曠，不予准假。 

四、已知非正當理由或未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者，一律視同缺曠，導師及學校有

駁假權。 

五、假別及申請規定： 

(一)事假：事假應於事前辦理申請，並檢具家長或事件證明，且僅限於直系親

屬婚、壽、災害及學生有參與必要之特別事故等，其他如溫書假或

在家自習均未符事假範疇。凡未符前述原則、條件者，導師及學校

有權不予核假，缺課之時數一律以曠課認定。因緊急事故臨時未能

到校者，應由家長或監護人於當日 0830時前以電話致電班級導師請

假。 

(二)病假：因病或意外傷害，必須在家或住院治療者，應請病假，凡報准者應

在病癒到校之日乙週內(5 個工作天)辦理，逾期不予受理，一日以

上應檢附相關證明。凡病假一律檢具醫院、診所之就診證明或診療

收據等足資證明之合法單據(不含藥袋、家長書寫說【證】明等)為

憑，未檢具就醫證明(僅檢附家長證明)者，應視同為事假；病假之

請休，應以就診日前後兩日內為原則，不符者一律視同事假或不予

核假。 

(三)公假：凡學校派遣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勤務，而未能到課者，應檢附證明

請公假。公假應於事前辦理申請，並檢具公函或報准之證明文件，

僅限於升學甄試、代表學校參賽(演)或其他經報准之具代表(學校)

性公勤等。其他如個人性質之競試、遊程及營隊等均未符公假範疇。 

(四)喪假：直系血親過世，准予喪假 5日；旁系血親(限三等親內)過世，准予

喪假 3 日。因喪請假者，一律檢附訃聞以為佐證，不符者一律不予

核假(特殊狀況亦仍以事假為限)。 

(五)生理假：因生理日致無法到校就學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日，其請假日數

併入病假計算。 

(六)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 

1、因懷孕請假者，於分娩前准予產檢假 8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

後；因分娩請假者，核予娩假 42日。 

2、懷孕滿 5 個月以上流產者，核予流產假 42 日；懷孕 3 個月以上未滿 5 個

月流產者，核予流產假 21日；懷孕未滿 3個月流產者，核予流產假 14 日。 



3、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若即將分娩前產檢假已請畢，經醫師證明確有

請假必要者，得於分娩前申請娩假，其日數應併入娩假日數計算；其請流

產假時亦同。 

4、女學生撫育子女未滿 3歲前，持有證明者，得請育嬰假。育嬰假之請休應

不得超過教學總日程之二分之一。(學生成績考核及修業年限認定等事

宜，另召開專案會議討論) 

(七)國定民俗節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為「國定民俗節日」應放假 1 日，

而各該原住民族放假日期，由原民會參酌各該原住民族習俗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故凡具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等足資證明其原住民民族別之證明文件，就

各該所屬族別依公告放假日期辦理放假 1日。 

(八)學生當日因事、病假無法到校者，應於返校乙週內(5 個工作天)辦妥請假

手續，逾期則不予受理。 

(九)『各類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第 8學群、個人申請、科大申請、其他各

類獨招)面試及筆試公假申請說明： 

1、公假核予對象：本校高三通過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第 8 學群、「個

人申請」及「科技大學申請入學」各校系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

試成績篩選結果或報名各類大學獨招入學，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之同學。 

2、公假核予標準：甄試當日得核予一天公假；甄試前一日則依照參加指定項

目甄試之地點所在縣市得核予一天或半天公假： 

（1）參加甄試地點位於苗栗以北：甄試前一日得核予半天公假。 

（2）參加甄試地點位於苗栗(含)以南：甄試前一日得核予全日公假。 

（3）因個人需求而超過所核予公假之時間，一律依事假原則辦理。 

3、公假申請程序：申請學生應在甄試日前 2日完成公假手續，連同下列證明

文件繳交至生輔組，逾期及資料不齊者恕不核予受理，證明文件說明如下： 

（1）大學校系所寄發含甄試日期之甄試通知影本（若甄試校系之甄試通知採

網路公告，請自行上網列印），並於甄試日期部分以螢光筆畫記。 

（2）如尚未收到甄試通知，請影印甄選入學簡章之校系分則，並於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部分以螢光筆畫記。 

六、請假二日(未含)以內者，由導師准假；三日(含)以內，由生輔組長核准；三

日以上，一星期以內，由學務主任核准；一星期以上者，呈校長核准。 

七、凡請公假者，一律由派遣單位或教師填具公假單集體辦理，並由學生送交生

輔組登記，未經准假之學生如無故缺席者，一律以曠課登記。 

八、考試期間學生請假規定： 

(一)事假一律不准。特殊事故，不在此限。 

(二)喪假僅限於直系親屬。 

九、本辦法提送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